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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股票简称：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２６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东湖高新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凯迪电力或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授权公司可以择机出售公司持有的无限售条件的武

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湖高新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股权。 出

售股权价格：不低于

８

元

／

股；出售数量：不超过

２

，

３００

万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公司已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履行了有关出售东湖高

新股权事项，且交易对方均不是公司的关联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本次出售东湖高新股权的数量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公司第七届

第十四次董事会的授权已履行完毕。上述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出售东

湖高新股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持有东湖高新股份的情况

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凯迪电力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大

宗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东湖高新股票

２２

，

９９３

，

３９６

股（占东

湖高新总股本的

４．６４％

）。

出售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出售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

数量

（

股

）

交易方式

平均交易价格

（

元

／

股

）

占东湖高新

总股本

（

％

）

３

月

２２

日

－２３

日

２

，

７５３

，

３９６

集中竞价交易

８．６０ ０．５５

３

月

２２

日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大宗交易系统

８．００ ２．０２

４

月

１６

日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大宗交易系统

８．０８ ２．０２

５

月

１４

日

２４０

，

０００

集中竞价交易

８．０８ ０．０５

合计

２２

，

９９３

，

３９６ ４．６４

二、上述公司减持东湖高新股份前后的持股情况

（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减持股份前， 凯迪电力持有东湖高新

４９

，

５９１

，

１８６

股，

占东湖高新总股本的

１０％

。

（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减持股份后， 凯迪电力持有东湖高新

２６

，

５９７

，

７９０

股，

占东湖高新总股本的

５．３６％

。

三、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出售东湖高新股权系为适应公司经营战略发展的需要。 通过产业整

合，集中优势资源发展生物质能产业。

２０１１

年，因丧失对原子公司东湖高新的控制权，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对持有东湖高新股权的账面价值按公允价值进行了调整， 确认投资收益为

４．８４

亿元， 其中对应本次出售的东湖高新

２２

，

９９３

，

３９６

股， 确认的持有收益为

１．５４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因上年公允价值确认的成本与出售股权价格的差异，公司出

售东湖高新

２２

，

９９３

，

３９６

股确认的收益为

－１６９２．７０

万元。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２７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凯迪电力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

董事应到

９

人，实到

９

人。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关于公司出售东湖高新部分股权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授权公司可以择机出售

公司持有的无限售条件的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东湖高新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股权。出售股权价格：不低于

８

元

／

股；出售数量：不超过

２

，

３００

万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公司已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履行了有关出售东湖高

新股权事项。公司第七届第十四次董事会的授权已履行完毕。对应该期间内公

司出售东湖高新股权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公告的出售资产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持有东湖高新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４

，

７８７

，

７８８

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为适应公司经营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选择适当时

机，再次出售公司持有的无限售条件的东湖高新股权（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 公

司拟出售股权价格：不低于

８

元

／

股；出售数量：不超过

１９７６

万股。 公司将根据相

关规则披露出售该等股权的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１

证券简称：天伦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得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发布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现将

２０１１

年度转增股本事宜公告如下：

一、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７

，

２６５

，

６００

股

为基数，用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０

，

８９８

，

４００

股，增加

５３

，

６３２

，

８００

股。

二、转增股本日期

本次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 除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

三、转增股本对象

本次转增股本对象为：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四、转增股本方法

本公司此次所转增的股份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直接划入股东证券帐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０７

，

２６５

，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５３

，

６３２

，

８００ ０ ＋５３

，

６３２

，

８００ １６０

，

８９８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７

，

２６５

，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５３

，

６３２

，

８００ ０ ＋５３

，

６３２

，

８００ １６０

，

８９８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０７

，

２６５

，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５３

，

６３２

，

８００ ０ ＋５３

，

６３２

，

８００ １６０

，

８９８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后， 按新股本

１６０

，

８９８

，

４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 １２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

４５

号天伦大厦

２５

楼

咨询机构：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联系人：潘褚璇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３８３０３０６６

传 真：

０２０－３８３０３０００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转增股本的具体时间安排文件；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０５月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５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２０１２

—

３３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

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现将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

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本次权益分派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５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

１

，

１６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０５

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７８

芜湖经开区光电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２５７

芜湖市龙窝湖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４８１

蚌埠市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３３７

芜湖远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 ００＊＊＊＊＊２７９

王晟

７ ００＊＊＊＊＊２８１

胡长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０

，

８４６

，

７３１ ４４．７３％ ２６０

，

８４６

，

７３１ ２６０

，

８４６

，

７３１ ５２１

，

６９３

，

４６２ ４４．７３％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４０％ １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４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１８％ １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１８％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１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１８％ １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１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８４６

，

７３１ ０．１５％ ８４６

，

７３１ ８４６

，

７３１ １

，

６９３

，

４６２ ０．１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２

，

３５３

，

２６９ ５５．２７％ ３２２

，

３５３

，

２６９ ３２２

，

３５３

，

２６９ ６４４

，

７０６

，

５３８ ５５．２７％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２

，

３５３

，

２６９ ５５．２７％ ３２２

，

３５３

，

２６９ ３２２

，

３５３

，

２６９ ６４４

，

７０６

，

５３８ ５５．２７％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５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６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本后，本公司按新股本

１

，

１６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３４

元。

八、本次权益分派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１

号

咨询联系人：邓飞、章新宇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６－３３９０１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６－３３９０２３８

九、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关于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０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３

、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公司三楼会议室

４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史万福先生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５

名， 代表股份

７２

，

５０５

，

４８８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０．１７％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

务所邓鸿成律师、张琳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五、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

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７２

，

５０５

，

４８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１００％

、

０％

、

０％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７２

，

５０５

，

４８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１００％

、

０％

、

０％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７２

，

５０５

，

４８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１００％

、

０％

、

０％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７２

，

５０５

，

４８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１００％

、

０％

、

０％

。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７２

，

５０５

，

４８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１００％

、

０％

、

０％

。

６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

７２

，

５０５

，

４８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１００％

、

０％

、

０％

。

７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７２

，

５０５

，

４８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１００％

、

０％

、

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向金融机构融资的议案》

同意

７２

，

５０５

，

４８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１００％

、

０％

、

０％

。

六、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武宗章先生代表独立董事作

２０１１

年度

述职报告。

七、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 张琳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

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八、会议备查文件

１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９６

证券简称：广聚能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商务广场

２２

楼

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２

名出席了会议，代表股

份

３１８

，

７３８

，

１５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０．３７％

。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王建彬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

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公

告的形式发布，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１８

，

７３８

，

１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１８

，

７３８

，

１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１８

，

７３８

，

１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１８

，

７３８

，

１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１８

，

７３８

，

１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为

０

股。

６

、关于申请贷款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１８

，

７３８

，

１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为

０

股。

７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单位并授权董事

会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１８

，

７３８

，

１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与会股东对章程修改条款进行了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均为：同意

３１８

，

７３８

，

１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议案

８

以特别决议通过，同意票数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２／３

，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经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崔军律师、陈达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星辰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星辰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三）本次会议提案；

（四）其他有关本次会议召开、表决等事项的有效性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７７

证券简称：明泰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在河南明泰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２８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１．８７ ％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杜有东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长马廷义先生因故无法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公司章程》第六十七条规定，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杜有东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２８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２８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２８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２８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进行的审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５６

，

１７４

，

３４１．５３

元，按母公司净利润

１８６

，

４０９

，

９３０．５９

元的

１０％

提取法定公积金

后，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３３

，

０２５

，

０８９．６２

元，扣减分配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红利

６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

４３２

，

５９４

，

０２７．１５

元。 现提议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可分配利润进行分配，分配方式如下：

公司拟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４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计算，按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股利

１．００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４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 未做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股份

２８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关于《选举赵引贵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２８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２８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

用为

３０

万元。

同意股份

２８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郑超律师、杨权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国

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明泰铝业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明泰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国枫凯文律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１

号

致：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称“《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

下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及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明泰铝业”）章程的有关规定，北

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指派律师出席明泰铝业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

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明泰铝业本次股东大会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查验并发表

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本所律师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明泰铝业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随明泰铝业本次股东

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和《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明泰铝业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以下简称“查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１

、明泰铝业本次股东大会由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召集的。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明泰铝业董事会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河南明泰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通知载明

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出席会议对象，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

使表决权，以及会议的登记办法、联系地址及联系人等事项；同时，通知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２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明泰铝业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

开。 会议由明泰铝业董事杜有东先生主持。

经查验，明泰铝业董事会已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明泰铝

业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已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本次股东大

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本所律师认为，明泰铝业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明泰铝业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１

、明泰铝业本次股东大会由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召集并发布公告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人为明泰铝业董事会。

２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并经合理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共计

１０

人，代表股份数

２８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明泰铝业股本总额的

７１．８７

％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有明泰铝业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明泰铝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明泰铝业公司章程的规定，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明泰铝业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出的八项议案，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正文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６

、《关于选举赵引贵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８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进行，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了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

事进行计票和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结束后，明泰铝业统计了每项议案的投票表决结果并予以宣布。

经查验，上述议案均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明泰铝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

人签署；会议决议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明泰铝业董事签署。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明泰铝业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明泰铝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明泰铝业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明泰铝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郑 超 杨 权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３

股票简称：

ＳＴ

当代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６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２

、召开地点：厦门市嘉禾路

３８６

号东方财富广场

Ｂ

栋

２２

层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春芳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２

名，代表股

份

６２４０．０１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０８０８

万股的

２９．９９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经逐项表决， 形成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２４０．０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万股；弃权

０

万股。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２４０．０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万股；弃权

０

万股。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２４０．０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万股；弃权

０

万股。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２４０．０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万股；弃权

０

万股。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本年度不进

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２４０．０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万股；弃权

０

万股。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聘用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年度审计报酬为

４０

万元。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２４０．０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万股；弃权

０

万股。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公司独立董事的薪酬标准自

２０１２

年度起由每人每年人民币

２．３７

万元（含税）调整至每人每年人民币

３．６８

万元（含税）。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２４０．０１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万股；弃权

０

万股。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翟颖 郭建民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当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１６

股票简称：内蒙君正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利润分配方案：每股派送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税前），扣税后每股派送现金红利

０．０９

元；

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税前），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０．９０

元。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股转增

１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情况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二、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

、发放范围：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本次分配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总额为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

２０１１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４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１

）对于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９

元。

（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９

元。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

３

）对于其他属《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机构投资者（不含

ＱＦＩＩ

），现金红

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０

元。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３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４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派发现金红利办法

公司股东杜江涛、乌海市君正科技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田秀英、内蒙古凯德伦泰投资有

限公司、杨明

５

名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２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办法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

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持股数，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转增比例直接记入股东账

户。送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零碎股份，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

照零碎股份数量大小顺序排列，零碎股份数量相同的，由电子结算系统随机排列。按照排列

顺序，依次均登记为

１

股，直至完成全部送股。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所占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

３９０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３９０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７８１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６１．０７％

无限售条件股

２４９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２４９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４９８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３８．９３％

合计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实施转股方案后的每股收益

本次公司实施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数

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

算的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４５２４

元。

八、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张 杰、崔 静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３－６９８９１０６

传 真：

０４７３－６９８９１０５

联系地址：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工业园区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邮 编：

０１６０４０

九、备查文件

内蒙君正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